
衛生福利部「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實施計畫」 

結合地方政府提供傷病/醫療住院看護費補助相關事項 

 

事 項 說明與建議 

1.參與住院整合照

護計畫民眾，自

費部分得納入地

方政府看護費補

助 

1.本計畫係由本部公告徵求，擇優遴選醫院試辦，由醫

院依病房特性及病人疾病嚴重程度之照護需求，安排

適當護理及照護輔佐人員共同照護，家屬可以不用全

時在醫院陪病照顧或另外自聘看護，提高住院照護品

質，減輕民眾住院照顧及經濟負擔。 

2.本計畫採政府給付與民眾分擔機制，本部補助醫院

「住院整合照護輔管理費」每人日 750 元，強化照護

品質與人員訓練管理，醫院則依其成本得向民眾收取

「住院整合照護輔佐服務費」每人日 0-1,050 元，相

較現行民眾聘請 1 對 1 看護費用每日 2,400 元-2,600

元，可減輕民眾經濟負擔，且有助於縣市政府提供經

濟弱勢市民之補助經費運用效益（降低每日補助金額

及延長年度經費上限補助日數）。  

2.照服員身分及資

格文件證明 

1.本計畫核定醫院提供住院整合照護服務，其照護輔佐

人員係由醫院安排且應具備以下任一資格，醫院須事

先將服務人員資料（含照護輔佐人員身分證號及資格

條件）提交所在地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審查，

以符本計畫補助費用申報規定，資格如下： 

(1)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。  

(2)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。  

(3)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護理相關科（組）畢業，尚未

取得護理證照。  

(4)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照顧相關科（組）畢業。  

(5)領有經衛生福利部核定之醫院照護輔佐訓練結業證



明。 

2.住院整合照護以病房團隊合作模式為核心，基於住院

期間係根據民眾照護需求及輔佐人員排班，醫院指派

多位照護輔佐人員輪班提供服務，與傳統 1 對 1 固定

看護模式有別，故有關照服員身分及資格文件，建議

得以醫院開立提供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證明或整合現行

「僱請看護服務證明書」內容等方式為佐證，不需逐

一收集多位照護輔佐人員的身分資料，有助簡化民眾

及醫院在紙本文件收集與認定上的負擔，有效降低個

人資料保護與管理之風險與疑慮。 

3.看護費用收據之

認定 

1.本計畫核定醫院安排照護輔佐人員服務，不論人力來

源為醫院自行聘僱或委託照服員公司提供人力，醫院

收取費用，均應開給載明自付費用項目及金額之收

據，所載費用項目名稱為「住院整合照護輔佐服務

費」，且不得為代收代付項目；倘醫院收據格式受限

於字數長度限制，無法將「住院整合照護輔佐服務

費」字樣完整印出，可採「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費」等

精簡文字，惟如後續民眾或機關單位詢問此費用，醫

院應能說明係為本計畫之民眾自付項目（如於收據他

處或明細表加註說明）。 

2.考量本計畫民眾自付費用係由醫院開立收據，建議可

視為看護費補助申請之收據文件認定。 

 


